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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：有關桃園市農地遭倒事業廢棄物，相關列管及處理情形如

何？提出專案報告。 

報告機關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報告人：呂理德 

壹、前言 

為加強桃園市農地遭倒事業廢棄物問題，本局若發現非法棄置廢棄物

場址時，即進行棄置場址、行為人之稽查作業，並通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會同，調查含棄置土地之地目(如農地、山坡地)、確認棄置場址範圍、

廢棄物種類及數量、拍照、行為人調查等查察工作，以利後續掌握案件詳

情，命行為人清理廢棄物。倘非屬廢棄物將移請相關單位卓處。 

貳、現階段執行情形 

一、查獲有行為人：由行為人優先清理(行為責任) 。 

二、無行為人或行為人無法清理時：由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清理

(負狀態責任) 。 

三、環保局代履行原則：涉有立即性公共安全需緊急清理或暫移置者，若

須緊急移置者，由遭棄置之私有或公有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提供移置

地點。 

四、行為人或產生源或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經限期但尚未清理時： 

    (一)依廢清法處分。 

    (二)通知地政單位於地籍資料註記土地上有事業廢棄物。 

    (三)有嚴重污染土壤地下水情形者，依土污法公告為污染場址。 

    (四)持續列管不定期巡查，避免遭地主或管理人二次棄置。 

    (五)移強制執行後，待繳交足額後再代為履行。 

五、加強查緝機制：檢警調經海環結盟 ［檢察機關、保安警察、調查機

關、經濟部工業局、海巡署、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、警察局、經



濟發展局及環保局(海管處)］積極查緝非法棄置廢棄物案件，依法嚴

辦污染行為人，並追查事業產源。 

六、巡查預防機制：每月 4 次與警察單位配合路邊攔查裝載廢棄物可疑車

輛，針對列管棄置場址及高潛勢遭棄置地點定期派員巡查。 

七、清理查核機制：針對清理中且廢棄物數量龐大之棄置場址以縮時攝影

方式記錄清運狀況，並輔以不定期跟車方式追蹤廢棄物流向，防止二

次棄置情形發生。 

八、可疑棄置地點如隱蔽或道路無法進入時，改以無人飛行載具(UAV)空

拍機輔助查證。 

九、建立非法棄置場址後續清理作業模式，當行為人無能力清理時，即追

查土地所有人及管理人狀態責任，並移請地政機關依內政部土地參考

資訊檔作業要點，將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有關資訊(A2 代碼)登錄於地

籍資料，公開污染資訊以遏阻不法並避免土地產權移轉糾紛；並移土

地主管機關依權責卓處。 

參、未來規劃方向-源頭修法 

一、環保署已於 106 年 1 月修法，規定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要負連帶責

任，嚇阻不當委託。 

二、本局已建議環保署，比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訂定土地所有人、

管理人、使用人等之清理責任。 

肆、結語 

一、本市針對農地遭倒事業廢棄物，加強廢棄物清除車輛攔檢：為避免廢               

棄物流竄，造成環境污染，本局配合監警單位聯合攔檢，清查運輸廢

棄物之車輛是否有攜帶相關產源及流向證明文件，如有發現清運廢棄

物產源、流向不明者將依法告發處分。 

二、定期巡查清除機構及處理機構：定期巡查清除機構，確認其上網申報

及營運紀錄等資料，確實執行廢棄物清除工作及交由合法再利用機構



或處理機構處理廢棄物；定期巡查處理機構，確認廢棄物皆有妥善處

理，以控管廢棄物自產源端清運至處理完成的流向。 

三、106 年至 110 年 7 月止非法棄置案完成清理現場已無廢棄物有 82 件，

而至 110 年 7 月止尚未完成清理共 56 件，其中國有或公有土地案 5

件(9%)、棄置於私有廠房或倉庫 18 件(32%)、私有空地 33 件(59 %)，

相關列管及處理情形如附件。 

 


